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系115年度壁報競賽實施要點
中華民國115年01月08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0次系務會議通過
一、依據
為鼓勵學生投入研究與學術交流、提升壁報表達與溝通能力，特訂定本辦法，作為本系年度壁報競賽活動之依據。
二、主辦單位
1. 主辦：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系（以下稱本系）
2. 協辦：系學會
三、活動名稱與辦理期程
1. 活動名稱：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系115年度壁報競賽
2. 辦理時間：依本系公告
3. [bookmark: _GoBack]辦理地點：依本系公告
4. 報名與繳件期限：由主辦單位公告之期限為準。
四、參賽資格與組別
1. 參賽資格：本系在學學生（含學士班／碩士班）。
2. 組別：(1) 學士組；(2) 碩士組。
3. 作品來源：以學生研究、專題、實驗或創新成果為主；內容須為參賽者本人之研究成果或確實參與之工作。
五、報名與繳交資料
1. 報名方式：期限內完成線上表單報名。
2. 應繳資料：
(1) 報名表（含參賽者基本資料、指導教師、作品題目、摘要）
(2) 壁報電子檔（PDF）
(3)切結/授權同意書（含著作權與學術倫理聲明）
3. 規格（可調整）：
(1) 尺寸：依主辦公告尺寸
(2) 語言：中文或英文 
六、展示與發表方式
1. 參賽者須於指定時間完成張貼/上傳並於評審時段在場說明。
2. 口頭說明建議：每件作品簡報/解說與問答時間（由主辦公告）。
3. 未依規定到場或無法完成說明者，視同放棄評選資格。
七、評審組成、評分方式與利益迴避
1. 評審委員：由本系邀請系內外專家學者或產業人士組成。
2. 評分採加總制（或平均制），以評分表（附件二）為準。
3. 利益迴避：評審委員如與參賽者有指導/共同研究/利害關係（含近5年共同發表或計畫）者，應主動迴避該件評分；由其他委員補足評分。
4. 同分處理：若總分同分，以「研究內容與創新」分數高者優先；仍同分則由評審會議決議。
八、評分項目與配分（範例）
1. 研究內容與創新性：40%
2. 邏輯架構與結論可信度：30%
3. 壁報版面與口頭說明與問答表現：30%
（主辦單位可依學門特性調整）
九、獎項
1. 學士班與碩士班分別設定3名優等獎。
2. 主辦單位得視作品水準「從缺」或「調整名額」，得獎者得頒發獎狀（或證書）乙紙。
3. 凡參賽者均可獲頒參賽證明一份
十、學術倫理、著作權與個資
1. 參賽作品應遵守學術倫理，不得抄襲、偽造、變造或不當引用；如經查證屬實，取消參賽/得獎資格，已領取獎金者須全額繳回。
2. 作品之著作權原則歸參賽者所有；主辦單位得基於活動推廣、成果展示之非營利目的，於校內網站、成果冊、海報展等公開展示或重製（需取得參賽者授權同意）。
3. 主辦單位蒐集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報名、評審、聯繫、獎金核銷及成果彙整使用，並依個資法相關規定管理。
十一、其他
1.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；必要時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告補充。
2.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